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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 

朱群峰 律师 

2017-8-21 

 

全文 

在本月 14 日，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对于进一步

规范公证执业行为提出明确要求。从这五条不难看出，其针对的主要是近年来日

益猖狂的高利贷及诈骗等犯罪集团利用公证这一手法以达到其非法的目的。 

 

一  不准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 

近年来，特别是涉及房产抵押及买卖过程中，冒产权人之名办理相关公证的事例

屡见不鲜。公证处的失职带来了极大负面的社会影响力，造成了产权人巨大的经

济损失。 

 

二  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 

通知之前，公证处往往应申请人的要求对于融资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使

得债权人不需要通过法院诉讼，即取得了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但往往

现在的借贷关系比较复杂，如果仍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可能会造成债务人一定

的经济损失。相对而言，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对于金融机构仍可赋

予强制执行效力。 

 

三  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 

该项规定中还明确不得设定委托不可撤销、受托人代为收取售房款等内容。高利

贷及诈骗等犯罪集团利用全项委托公证，骗取老百姓房屋，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

法治的崩塌。该项规定不准办理全项委托，但是单项的委托还是可以办理的，所

以还是需要谨慎办理如抵押、买卖等各单项委托公证。 

 

四  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 

该项规定是对涉及不动产处分委托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关系的审查的要求，要求审

查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与受托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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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 

该项规定是对所有公证机构出具公证书的要求，要求不仅审查内容更重要以审查

实体内容为准。 

 

对于司法部上述公证“五不准”，虽然令人欣慰，避免了以后诸多因公证带来的

负面影响，但该规定的出台过于滞后，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上述各类问题如何解决，

将依然棘手，希望有关部门能重视这些问题。 

 

 

********** 

附： 

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近期，全国各地发生数起公证机构、公证员为虚假的公证申请人和不真实的公证事项办理

公证案件，有的涉及房产、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公证公信力，影响了公证机

构社会形象。为严肃公证执业纪律，规范公证执业行为,加强公证工作管理，确保公证质

量，现就公证执业有关具体规范通知如下：  

一、不准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公证机构、公证员应严格审查公证申

请人的身份，告知冒充他人、伪造证件、骗取公证书的法律责任后果，未经证件视读、单

独谈话、交叉印证、身份证识别仪核验等程序，不得办理公证。申请人使用临时身份证，

公证员未到公安部门核实的，不得受理公证申请。对涉及敏感、重大权益事项的公证申请，

应当由有经验的公证人员认真审核。  

二、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在有关管理办法出台之前，公证机构不得办理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商务

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资金融通业务的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除外）的融资合同公证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  

三、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公证机构、公证员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

委托公证，应当按照“重大事项一次一委托”的原则，告知当事人委托抵押、解押、出售、

代收房款等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不得办理一次性授权全部重要事项的委托公证，不得

在公证书中设定委托不可撤销、受托人代为收取售房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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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公证机构、公证员在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委托

公证时，应当严格审查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其与受托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不得

办理名为委托实为担保，或者可能存在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  

五、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公证机构、公证员应当尽到更高标准的审查注意义务，

不得片面依赖书面证据材料而忽视沟通交流，不得只重程序合规而轻实体内容审查。对涉

及敏感、重大权益事项的公证事项，除通过交叉询问、分别谈话等形式进行审查外，还要

综合使用仪器识别、联网查询等方式进行审查核实，全过程记录存档，必要时应当全程录

音录像。公证员对“合理怀疑”的公证申请，应当及时提请公证机构进行会商研究，进一

步核实有关情况，所需时间不计入法定办理期限。要严格审查申请人的真实目的和公证书

的用途，不得以签名（印鉴）属实公证替代委托公证，以原件与复印件相符公证规避对实

质内容的审查。 

各省（区、市）司法厅（局）要立即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公证机构、公证员，切实

履行监管职责，加大对本通知贯彻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对

公证机构、公证员违规公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同时，要

加快推进公证工作改革,大力拓展金融、知识产权、司法辅助等新型领域公证业务，深入

开展公证便民利民活动，在确保公证质量的前提下精简公证办理手续，推进公证信息化建

设，依法规范公证收费，提高公证服务质量，完善公证便民利民措施，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人民群众权益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送司法部。  

  

  司法部 

2017 年 8 月 14 日 

 


